漳  州  市  体 育 局

 漳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漳体[2010]5号
——————————————————————————
关于开展首届漳州市体育好新闻奖活动的通知

市直新闻单位，驻漳新闻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进一步宣传报道我市体育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实绩，履行政府职能的典型事例，有力加强民主监督的力度，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根据市委宣传部的工作要求，决定开展2009年度“体育好新闻奖”评选表彰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机构
成立漳州市体育评委会办公室，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方春明
副主任：赵宝伟
成  员：曾顺和、刘宝勇、李宝章、黄荣才
负责制定评选细则，印发评选通知和收集整理各参选单位报送的参评作品及组织评选事宜。
二、参评作品推荐数额

1、驻漳新闻单位及其他省级以上媒体各报送作品不超过5篇。
2、闽南日报、漳州电视台、漳州人民广播电台每个单位报送篇目均不超过15篇。

3、漳州广播电视报、漳州新闻网每个单位报送篇目均不超过10篇。

三、评奖办法

（一）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二）奖项设置：设个人奖和组织奖。
个人奖：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组织奖若干名。
四、参评作品要求

（1）参评作品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新闻工作和体育工作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全市人民积极参与体育、支持体育，推进我市体育事业和谐发展，为“海西建设、漳州先行”做贡献具有启迪和鼓舞作用。

（2）参评作品必须积极向上，反映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所取得工作实绩和市运会比赛、竞训工作、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场地建设和各级体育战线涌现的先进人物风采。

（3）参评作品必须是在2009年1月－12月期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报纸、新闻期刊和电台、电视台发表的关于漳州体育战线的消息、通讯、新闻评论、摄闻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等。

（4）参评的文字作品，消息不超过1000字，通讯不超过3000字，新闻评论不超过2000字。参评的广播作品、电视作品交送普通收录机录音带、大1/2录像带一套，并附文字稿。参评的摄影作品交送7寸照片一张，并附文字稿。

五、评选程序

（一）各单位负责做好参评作品收集，初审和推荐上报工作。

（二）我局评委会办公室负责对参评作品的初评，并报送市评选委员会。

六、评选时间

各推荐单位请于2010年1月25日前将参评作品送市体育局办公室。

漳  州  市 体  育 局
漳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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